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7.5万吨/天提标（准地表Ⅳ）改造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88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有关规定要求，现对本次项目环评公示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7.5万吨/天提标改造工程（准地表Ⅳ）
项目性质：改扩建
建设规模：对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出水进行深度处理。采用投加脱氮除磷药剂+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规模为7.5万m3/d。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嵊州市城北区的北面、曹娥江的西岸仙岩镇严坑村，嵊新首创污水处理厂厂区内东北侧地块。

2、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项目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分别见表1。
表1  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一览表
	环境要素
	名称
	相对厂址

方 位
	相对厂

界距离
	保护内容
	规模
	环境

功能区

	
	
	
	
	
	
	

	环境空气
	乌泥埠头
	E
	380-560m
	居民
	约40户/160人
	环境空气二类

	地表水
	曹娥江
	项目入河排污口紧邻
	河流
	中河
	地表水


3、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废气：项目粉末活性炭投料粉采用负压投料输送减小粉尘量，环境空气影响预测结果表明，项目无组织粉尘最大落地浓度为0.002513mg/m3，占标率为0.28%，项目粉尘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食堂设置油烟净化器，油烟经净化后通过内置烟道引至综合楼楼顶排放。食堂油烟排放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型”标准，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提标改造工程尾水正常排放工况下，枯水期排口COD混合区范围为0.048km2；氨氮混合区范围为1.64km2；TP混合区范围为0.035km2；TN混合区范围为0.83km2。丰水期排口COD混合区范围为0.017km2；氨氮混合区范围为1.64km2；TP 混合区范围为0.018km2；TN 混合区范围为0.03km2。排污口处COD、氨氮、TP 混合浓度即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无超标段。事故工况排口COD 混合区范围为0.06km2；氨氮混合区范围为1.74km2；TP 混合区范围为0.075km2；TN 混合区范围为0.83km2。丰水期排口COD 混合区范围为0.022km2；氨氮混合区范围为2.34km2；TP 混合区范围为0.02km2；TN混合区范围为0.035km2。排污口处COD、氨氮、TP 混合浓度即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无超标段。

正常排放下不会对屠家埠国控断面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屠家埠断面、排放口上游1km、上游400m、下游 1000m 处断面（核算断面），下游1.8km、3.2km取水口断面，十八都江汇入后900m清风桥断面，三界镇断面，及章镇控制断面均可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标准限值，亦可满足10%安全余量的要求，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地表水环境影响可接受。
本项目尾水事故排放会对曹娥江产生一定范围内的污染加重，但及时关闭尾水排放闸门，并配有进、出水在线检测系统，同时制定全厂事故应急预案，严格杜绝项目非正常工况排水。

在做好各项措施的前提下，能够有效减少非正常工况排水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综上，本项目尾水外排对地表水的影响可接受。
本项目不以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也不向地下水环境排放废水。根据工程设 计方案，新建构筑物均采用混凝土结构，基础及池壁等均进行防腐防渗处理；固 废堆放场所采取相关防风防雨防渗漏措施；危废暂存间、危险化学品仓库、次氯酸钠仓库、加药间采取重点防渗。因此，正常工况下本项目不会发生渗漏情况，不会对地下水环境产生污染。

（3）固废：本项目废炭泥经脱水处理后（含水率约50%），运输至嵊州炭鼎炭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碳化+活化再生”处置，再生后的粉末活性炭及炭浆再购入作为本项目污水处理原料；项目粉末活性炭、次氯酸钠使用过程中产生包装袋/桶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由物资回收公司资源化利用，能实现资源化利用；化验室及在线监测产生的化验废液、废试剂瓶，以及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产生的废油桶、含油抹布及劳保用品等危险废物规范暂存于厂内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项目生活垃圾经定点收集后纳入当地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系统进行统一处置，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做到每日清运；项目餐厨垃圾及废油脂交由厨余垃圾处置单位清运处置，做到每日清运；化粪池污泥委托专门公司定期清掏。项目固废均能得到合理处理与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经本项目噪声预测及项目运营期噪声实测，项目厂界昼夜值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故项目噪声影响不大。

4、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见表2。

表2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汇总表

	污染物类别
	主要治理措施
	预期效果

	废气 治理
	粉末活性炭投料粉尘
	采用机械拆包及给料，并采用负压输送系统进行输送，粉尘无组织排放，厂区空地绿化
	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二级标准

	
	食堂油烟
	油烟净化器处理（净化效率＞75%），经烟道引至屋顶排放
	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型”标准要求。

	废水 处理
	收纳范围内废水（嵊新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出水）
	采用投加脱氮除磷药剂+活性炭吸附+消毒处理
	尾水排放COD、NH3-N、TP、TN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表1标准，其他污染因子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尾水排入曹娥江。

	
	厂内生活污水
	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后，与办公生活污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经化粪池预处理，经厂内污水管道进入嵊新首创污水处理厂处理
	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排放标准及嵊新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固废 处置
	办公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理

	
	餐厨垃圾及废油脂
	交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处理
	

	
	化粪池污泥
	委托专业公司定期清掏
	

	
	废炭泥
	转运至嵊炭厂回收再生
	

	
	废包装物（废包装袋、塑料桶等）
	由物资回收公司资源化利用
	

	
	实验废液、废试剂及废试剂瓶等
	危废间暂存，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废液压油桶（含废液压油渣）
	转运至嵊炭厂回收再生
	

	
	含油抹布及劳保用品
	由物资回收公司资源化利用
	

	噪声 防治
	机械设备设置基础减振，水泵设置地下泵房，风机、空压机等设备设置单独设备间，设备均布设在车间内
	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4类标准要求（北厂界执行4类，其余厂界执行3类）

	地下水污染防治
	污水泄漏
	厂区内、上下游共设3个地下水观测井
	防止地下水泄漏，发生泄漏时能及时发现并积极处理

	
	防渗
	厂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重点防渗区为危废暂存间、危险化学品仓库、次氯酸钠仓库、加药间，防渗措施：等效黏土防渗层≥6.0m，防渗系数K≤10-7cm/s，一般防渗区包括综合车间、过滤车间、脱水车间、消毒池、化验室、在线监测室等区域，防渗措施：等效黏土防渗层≥1.5m，防渗系数K≤10-7cm/s；简单防渗区为除一般防渗区、绿化区域以外的区域，该区域只需做一般地面硬化即可
	

	风险 事故
	设置备用设备，加强污水处理厂日常的运行和维护，加强运行监控和应急措施
	避免污水非正常排放和事故直排

	
	配备足够的应急设施及物资，针对全厂环境风险修订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备案，加强应急演练
	积极有效应对环境风险情况的发生，避免事故状态下的环境污染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尾水出水口安装实时在线监测仪器，主要监测 pH、COD、NH3-N、总磷、总氮及流量，在线监测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制定监测计划
	符合相关要求，掌握出水水质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嵊州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符合“三线一单”规定； 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在落实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均能 达标排放，符合总量控制原则，项目实施过程各污染物经治理达标排放后对周围 环境的贡献量较小，当地环境质量仍能维持现状。建设单位承诺全面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措施，严格执行“三 同时”制度，加强环境管理和环保监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6、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象、范围、期限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
（1）对象、范围：受本项目建设影响区域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以及关心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 

（2）公示期限 
公示起止时间为：2024 年 11 月 20日至 2024 年 12月 3日，共 10 个工作日。 
（3）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在公示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提供意见。公示期间公众可向 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本项目环评文件。
（4）项目审批部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项目环评审批部门联系方式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嵊州分局      联系电话：0575-83278971
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嵊州市君集污水深度处理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仙岩镇严坑村
联系人：冀总     联系电话：18627810386   邮箱：523773156@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武汉弘拓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17762519870
     

公示发布单位：嵊州市君集污水深度处理有限公司（盖章）
           公示发布时间：2024年11月20日
